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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重編序

民國三十六年憲法頒行，明定司法院設大法官，掌理解

釋憲法，及統一解釋法律、命令。三十七年第一屆大法官就

職並開始行使職權，迄今屆滿六十一年。這段期間，大法官

總共作出六百六十六號解釋，對於我國憲政體制度維護與發

展，發揮關鍵的作用；近二十年來，大法官更致力於把憲法

所保障的基本權利，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具體實現，普獲社

會各界的肯定。

司法院自五十二年起，開始印製「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彙

編」、「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續編」等書，至今已歷四十六年，

書中完整記載大法官解釋的具體內涵與變遷軌跡，極具參考

價值。惟鑒於早期成書之各冊，規格及編排方式不一，閱讀

上多所不便，實有重新編印之必要。

本院爰依照年度順序，調整各書所輯的解釋號次及冊序，

以「司法院大法官解釋」之名稱，統一重新編印，除載明各

書所輯的解釋年度、號次及冊序之外，並於書末摘錄各號解

釋的關係法令及關鍵詞檢索表，以備閱讀、檢索之用。期望

藉由本書的重新編印，有利於讀者完整掌握大法官解釋的發

展歷程。

本書由本院大法官書記處全體同仁負責重編及校對的工

作，謹藉此對每一位為本書付出心力的人，表達由衷的謝意。

謹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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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前，曾被停止職務，而排除其適用

釋字第一一五號解釋： 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313
耕地徵收與放領，依行政爭訟程序請求救濟

釋字第一一六號解釋： 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329
國外廠商因分期付款之利息所得，仍應於給付時扣繳

釋字第一一七號解釋： 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334
第 1屆國民大會代表出缺遞補補充條例有關候補人行蹤不
明 3年以上，並未依限聲報者，喪失其候補資格之規定，
合憲

釋字第一一八號解釋： 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341
釋字第 43號解釋之更正裁定，不以原判決推事之參與為必
要

釋字第一一九號解釋： 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343
同一不動產上設定抵押權後復設定典權，若拍賣所得不足

清償抵押債權時，得除去典權，重行估價拍賣

釋字第一二０號解釋： 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345
監察委員不得兼任新聞紙雜誌發行人業務



XVI

釋字第一二一號解釋： 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349
易科罰金、易服勞役，折算 1日之原定金額，如提高 2倍，
應為以 3元、6元或 9元折算 1日

釋字第一二二號解釋： 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352
地方議會議員在會議時所為言論之保障，憲法未設規定。

院解字第 3735號解釋，尚不生違憲問題

釋字第一二三號解釋： 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355
執行中之受刑人經依法通緝，不能開始或繼續執行時，其

行刑權之時效亦應停止進行

釋字第一二四號解釋： 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368
出租人出賣、出典耕地，須以書面通知承租人，不因承租

人事先拋棄優先承受權而排除適用

釋字第一二五號解釋： 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370
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訂立之租約，在未屆期前，得依同

條例第 17條終止，不適用土地法及民法之規定

釋字第一二六號解釋： 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372
新稅貨物有市場批發價格者，其完稅價格，為未經含有稅

款及運費之出廠價格。其無市場批發價格，且由產製廠商

所支出之運費已包含於出廠價格之內者，其完稅價格，自

不得扣除是項運費

釋字第一二七號解釋： 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376
公務員犯貪污罪，緩刑期滿未經撤銷或犯他罪，執行完畢

始被發覺，均應免職

釋字第一二八號解釋： 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378



XVII

如不服行政機關就耕地准否收回自耕之核定與調處，應循

行政爭訟程序請求救濟

釋字第一二九號解釋： 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387
未滿 14歲人參加叛亂組織，於滿 14歲時尚未自首，亦無
其他事實證明其確已脫離者，應負刑責

釋字第一三０號解釋： 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391
憲法第 8條第 2項「至遲於二十四小時內移送」之時限，
不包括因交通障礙，或其他不可抗力之事由所生不得已之

遲滯，以及在途解送等時間在內

釋字第一三一號解釋： 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397
公務員，除法令別有規定外，不得兼任私立學校之董事長

或董事

釋字第一三二號解釋： 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402
民法之清償提存，非釋字第 39號所謂之提存。清償提存人
取回提存物，仍適用一般時效期間

釋字第一三三號解釋： 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410
院解字第 3534號解釋所稱「免除其刑」係指因赦免權作用
之減刑而免除其刑者而言，不包括其他之免除其刑在內

釋字第一三四號解釋： 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418
法院未送達自訴狀繕本於被告，而被告已知其內容並為言

詞辯論，即不得以未送達而認判決違法

釋字第一三五號解釋： 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425
當事人對不得聲明不服之判決提出不服，或未提出不服，

而上級法院誤予廢棄或發回，該等上級法院判決屬重大違

背法令



XVIII

釋字第一三六號解釋： 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437
假扣押、假處分所徵收執行費，於本案確定執行徵收執行

費時，予以扣除

釋字第一三七號解釋： 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446
法官審判案件時，對法規釋示之行政命令，仍得依據法律

表示其合法適當之見解

釋字第一三八號解釋： 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453
審判進行中之案件，不生時效進行問題

釋字第一三九號解釋： 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462
同一不動產設定典權後，在不妨害典權之範圍內，仍得設

定抵押權

釋字第一四０號解釋： 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468
案經起訴後，檢察官復違法予不起訴處分，經再議，上級

檢察長，應撤銷不起訴處分

釋字第一四一號解釋： 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472
各共有人得就非公同共有房地之應有部分設定抵押權

釋字第一四二號解釋： 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476
漏稅事實發生在 54年 12月 30日營業稅法修正施行前者，
自該日起 5年內未經發現，即不得再行課徵

釋字第一四三號解釋： 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480
購買火車票轉售圖利，是否構成詐欺罪，應視其實際有無

以詐術使人陷於錯誤，具備詐欺罪之各種構成要件而定

釋字第一四四號解釋： 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491
得易科罰金之一罪，與不得易科之他罪併合處罰而不得易



XIX

科時，原得易科之刑無庸為折算標準之記載

釋字第一四五號解釋： 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500
院字第 2033號解釋所謂多數人，包括特定之多數人在內。
其人數應視立法意旨及實際情形已否達於公然之程度而定

釋字第一四六號解釋： 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505
刑事判決確定後，發見認定之事實與所採證據不符，自屬

審判違背法令，得非常上訴；如有再審原因，仍可再審

釋字第一四七號解釋： 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514
夫納妾，妻不履行同居義務，即有正當理由；所謂正當理

由，不以與法定離婚原因一致為必要

附錄： 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 519
司法院釋字第一號解釋至第一四七號解釋關係法令暨關鍵

詞檢索表




